
聘用月嫂三方协议

甲方：（雇主）                  证件号码：

乙方：（月嫂）                证件号码：

丙方：北京懒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由于甲方有雇用母婴护理员（简称月嫂）方面的需求，丙方愿意为甲方提供“月嫂”担保服务，并有能力为甲乙双方
提供担保服务，为了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就乙方为甲方进行月嫂服务、丙方为甲乙方提
供担保服务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与乙方为直接雇佣关系。丙方仅作为担保交易方为甲方及乙方提供服务，并收取甲方服务费200元，从甲方

保证金中扣除。
        
丙方为甲方提供的服务如下：（1）担保服务，乙方若出现违约，将把乙方押金中800元作为赔偿金支付给甲方；（2）
对拟聘任的月嫂基本身份信息进行背景调查，以保障服务的安全性；（3）提供一份保险；（该保险将在婴儿满月后购
买，婴儿满月后3天之内不提交保险信息的视为自动放弃保险）（4）月嫂薪资监管代发服务； 
    
丙方为乙方提供的服务如下：（1）担保服务，甲方若出现违约，将把甲方押金中800元作为补偿金支付给乙方；（2）
在乙方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向乙方提供法律帮助；（3）及时向乙方支付代收的报酬。

第二条 ：乙方服务范围：
（1）产妇： A．科学、合理安排产妇膳食，平衡营养，促进产后康复及乳汁分泌； 
B．指导产妇实行母乳喂养、按需哺喂； 
C．指导产妇进行乳房按摩与护理，防止乳房下垂、松驰；指导产妇产后运动； 
D．协助产妇进行个人卫生清洁，做好会阴冲洗及伤口护理，防止细菌感染； 
E．舒解产妇产后焦虑、烦躁等情绪，减轻产妇操劳，尽快恢复健康； F．随时对产妇的身体状况观察、记录。
（2）婴儿： A．科学、合理健康喂养婴儿，保证婴儿健康的营养需要； B．安抚哭闹婴儿，呵护入眠等； 
C．为婴儿洗澡、按摩、抚触，增加与BB的情感交流，促进婴儿健康发育，及时为婴儿更换衣物、尿布等； 
D．做好脐部护理，臀部护理，保持干爽，防止感染； 
E．随时对婴儿的身体状况（如食欲、食量、体温、大小便等）观察记录。F．培养婴儿良好的生活习惯。
（3）其他服务：

第三条 ：乙方私自外出期间以及为甲方服务期间因自身突发疾病而发生的意外事故，甲方不承担任何无过错责任
。

第四条 ：乙方与甲方及家庭成员之间人格平等。甲方不得向乙方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甲方不得打骂乙方，不得对
其进行人格污辱，不得进行虐待。不得长期单独让乙方吃剩菜剩饭，不得完全限制其人身自由等。如有上述情况发生，
乙方有权随时单方终止合同，并对甲方永久性终止服务。

第五条 ：乙方为甲方进行月嫂服务期间，因乙方疏忽而造成服务对象身体受到伤害，乙方应负全部责任。甲方私
有财产如果非乙方损坏、盗窃，所造成的相关后果与乙方无关。但是乙方有保护甲方私有财产不受损失的义务。

第六条： 甲方应安排乙方家庭服务员每周1天的休息时间；乙方法定休息日：元旦1天，春节3天，清明节1天，

劳动节1天，端午节1天，中秋节1天，国庆节3天，国家法定假日如果加班为双薪， 具体甲乙双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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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甲方预产期为_______，合同期限 _______ 年___ 月___日至_______年 ___月___ 
日，月薪为人民币________元。乙方的工资按月结算，为保证甲乙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同意甲方自服务员上户3日内
将工资支付给丙方。由丙方向乙方支付工资。

第八条：在签订协议时甲、乙双方需同时向丙方交纳1000元保证金。甲方在乙方正式入户开始为甲方工作的三日
内将乙方的全部工资和丙方服务费支付给丙方，否则乙方或者丙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并丙方不退还保证金，同时丙方对
乙方在为甲方提供服务时所发生的一切后果不承担责任。如果在乙方服务结束后，甲方尚有未支付给丙方的费用，则丙
方有权不退还保证金，不足的部分，丙方依然有权向甲方主张支付。

甲乙双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无故终止和解除本协议，若提前终止协议，需提前___天通知对方，甲乙双方协商终止本
协议。

第九条：协议的立即终止
在协议期内，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协议，并按实际工作日天数折算费用给乙方，丙方为甲方调换
合适的月嫂；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2、不服从甲方合理工作安排的；
3、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离岗；
4、被证明有偷盗行为的；
5、不能胜任相应工作的；
6、身体有病，不能继续从事月嫂工作的。
甲方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乙方有权立即终止协议，并按工作天折算出乙方的费用：
1、甲方的工作安排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2、甲方以任何理由对乙方实施搜身、扣押钱物、殴打谩骂、威逼等行为。

第十条：协议期满以后，甲方仍需乙方为其服务，应与乙方重新协商，重新签订服务协议书。
第十一条：甲乙双方在服务过程中产生争议，应当协商解决，若调解不成，甲乙双方均有权向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
第十二条；本协议为电子协议，甲、乙、丙三方确认生效。(盖章的复印件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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